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治

理情况，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条款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八十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

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

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

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

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

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

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

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

投票权。公司及股东大会召集人不得

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

制。 

 

第八十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

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

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

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

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

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

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

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

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除法定条件

外，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

持股比例限制。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会下设战

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

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

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

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

成，其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及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

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

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会下设战

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

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

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

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

成，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及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

担任召集人，其中，审计委员会的成

员应当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董事。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

专业人士。 

……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如下： 

…… 

（五）利润分配决策程序 

1、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结合

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等方面，合

理提出分红建议和方案；董事会制定

利润分配方案时，需与独立董事、监

事充分讨论，并通过多种渠道（包括

但不限于电话、传真、邮箱、互动平

台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意见。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如下： 

…… 

（五）利润分配决策程序 

1、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结合

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等方面，合

理提出分红建议和方案；董事会制定

利润分配方案时，需与独立董事、监

事充分讨论，并通过多种渠道（包括

但不限于电话、传真、邮箱、互动平

台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意见。独立

董事可以在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的基

础上提出利润分配预案，直接提交董

事会审议。 

http://search.10jqka.com.cn/search?ie=gb2312&tid=info&ts=2&qs=4_4_2&w=%C0%FB%C8%F3%B7%D6%C5%E4%D4%A4%B0%B8
http://search.10jqka.com.cn/search?ie=gb2312&tid=info&ts=2&qs=4_4_2&w=%C0%FB%C8%F3%B7%D6%C5%E4%D4%A4%B0%B8


2、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定

并审议通过后报由股东大会批准；独

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

见。股东大会应依法依规对董事会提

出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表决。利润分

配方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

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充分听

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

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3、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

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需调整利

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

出发点，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

章程的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的议案，由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由独立

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2、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定

并审议通过后报由股东大会批准；独

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发

表明确意见并进行披露。公司召开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时，可审议批准下一年中期现金分红

的条件、比例上限、金额上限等。股

东大会应依法依规对董事会提出的利

润分配方案进行表决，利润分配方案

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

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充分听取中小

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

东关心的问题。 

3、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

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需调整利

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

出发点，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

章程的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的议案，由监事会、独立董事审议通

过并发表明确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上述修订及备案最终以工



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本次修订内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29 日         


